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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文 件 匯 報 我 們 就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所 認 定 的 主 要

事 項，這 將 成 為 在 檢 討 的「 公 眾 參 與 」階 段 推 行 的 公 眾 參 與計

劃 的 議 程 。  
 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 
 
2. 政 府 在 諮 詢 公 眾 後，在 2001 年 11 月 公 布《 市 區 重 建 策

略 》， 為 市 區 重 建 局 (市 建 局 )的 工 作 提 供 整 體 政 策 指 引 。 由 於

市 區 更 新 涉 及 眾 多 複 雜 的 社 會 及 經 濟 課 題，而 這 些 課 題 與 市 民

對 生 活 質 素 的 價 值 觀 與 訴 求 息 息 相 關，並 隨 時 日 改 變，政 府 決

定 就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進 行 全 面 檢 討，以 確 保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

可 繼 續 反 映 社 會 各 界 在 市 區 更 新 方 面 的 訴 求 和 優 先 次 序 。  
 
3. 政 府 於 2008 年 7 月 展 開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的 全 面 檢 討 ，

檢 討 約 需 兩 年 完 成。正 如 我 們 先 後 在 2008 年 6 月 和 2009 年 1
月 向 委 員 所 作 的 簡 介，檢 討 過 程 分 為 三 個 階 段：第 一 階 段 –「 構

想 」 (2008 年 7 月 至 2009 年 1 月 )、 第 二 階 段 – 「 公 眾 參 與 」

(2009 年 2 月 至 12 月 )及 第 三 階 段 – 「 建 立 共 識 」 (2010 年 1
月 至 4 月 )。 我 們 現 已 完 成 「 構 想 」 階 段 ， 並 正 進 入 「 公 眾 參

與 」 階 段 。  
 
政 策 研 究 的 進 度政 策 研 究 的 進 度政 策 研 究 的 進 度政 策 研 究 的 進 度  
 
4. 為 了 直 接 了 解 其 他 城 市 如 何 制 訂 及 推 行 市 區 更 新 工

作、這 些 城 市 所 面 對 的 挑 戰，及 所 採 納 的 解 決 方 法，我 們 在 2
月 中 舉 辦 了 一 個 東 京 考 察 團，以 及 在 3 月 底 到 上 海 進 行 另 一 次

考 察。這 兩 個 考 察 城 市 是 由 政 策 研 究 顧 問 建 議 的。參 加 兩 個 考

察 團 的 人 士 包 括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督 導 委 員 會 成 員、市 建

局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，以 及 市 建 局 分 區諮

詢 委 員 會 中 同 時 身 為 區 議 員 的 成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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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兩 次 考 察 的 行 程 包 括 與 當 地 負 責 市 區 更 新 的 政 府 官

員、熟 悉 本 課 題 的 學 者，以 及 曾 參 與 市 區 更 新 項 目 的 私 營 機 構

業 內 人 士 會 面，並 實 地 考 察 選 定 的 市 區 更 新 項 目。由 政 策 研 究

顧 問 所 撰 寫 的 政 策 研 究 報 告 及 由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所 撰 寫 的 考 察

報 告 均 會 上 載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的 專 題 網 站 供 公 眾 閱 覽 。 
 
公 眾 參公 眾 參公 眾 參公 眾 參 與 階 段 的 議 程與 階 段 的 議 程與 階 段 的 議 程與 階 段 的 議 程  
 
6. 由 於 這 次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是 一 項 全 面 和 沒 有 預 設

議 程 的 工 作，我 們 加 入 了 為 期 7 個 月 的「 構 想 」階 段，以 便 不

同 持 份 者 及 公 眾 人 士 可 提 出 檢 討 應 予 研 究 和 詳 細 討 論 的 主 要

事 項 。 我 們 在 「 構 想 」 階 段 共 舉 行 了 20 個 聚 焦 小 組 及 為 不 同

持 份 者 而 安 排 的 特 別 會 議，以 便 我 們 能 與 社 會 人 士 共 同 訂 定 檢

討 的 議 程 。  
 
7. 我 們 已 在 向 2009 年 1 月 20 日 的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提

交 的 文 件 中，概 述 不 同 持 份 者 在「 構 想 」階 段 中 提 出 的 主 要 事

項 。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 檢 討 督 導 委 員 會 (督 導 委 員 會 )根 據 市 民

所 提 出 的 事 項 ， 於 2009 年 3 月 9 日 舉 行 會 議 ， 討 論 檢 討 往 後

階 段 的 議 程。督 導 委 員 會 建 議 我 們 進 一 步 研 究 能 否 就 市 區 更 新

訂 定「 以 地 區 為 本 」的 策 略，並 提 議 了 一 系 列 議 題，讓 我 們 在

檢 討 的「 公 眾 參 與 」階 段 廣 邀 市 民 參 與 討 論。這 些 議 題 分 為 9
個 專 題 ， 現 列 載 如 下 ：  
 
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1：：：： 市 區 更 新 的 願 景 和 範 圍市 區 更 新 的 願 景 和 範 圍市 區 更 新 的 願 景 和 範 圍市 區 更 新 的 願 景 和 範 圍  
 
� 再 探 市 區 更 新 的 指 導 原 則  －  生 活 質 素、可 持 續 發 展、「 以

人 為 本 」 的 工 作 方 針 及 和 諧 社 會 。  
 
� 再 探 和 擴 大 市 區 更 新 的 範 圍 ， 讓 我 們 以 地 區 為 本 活 化 舊

區，而 非 單 專 注 於 個 別 失 修 樓 宇。市 區 更 新 不 應 局 限 於 更

新 住 宅 區，我 們 也 可 視 乎 情 況 把 工 業 樓 宇 和 海 濱 地 區 涵 蓋

在 內 。  
 
� 研 究 為 每 個 地 區 訂 定「 以 地 區 為 本 」的 市 區 更 新 策 略 是 否

可 行 ， 包 括 如 何 邀 請 地 區 人 士 和 相 關 政 府 機 構 參 與 訂 定

「 以 地 區 為 本 」 的 策 略 ； 怎 樣 的 機 構 組 織 架 構 才 是 適 當 ；

以 及 哪 一 種 才 是 可 持 續 的 推 行 模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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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2：：：： 重 建 相 對 於重 建 相 對 於重 建 相 對 於重 建 相 對 於 樓 宇樓 宇樓 宇樓 宇 復 修復 修復 修復 修  
 
� 有 否 一 個 涵 蓋 不 同 的 市 區 更 新 模 式 的 理 想 組 合，能 適 用 於

各 區 ？ 抑 或 一 個 地 區 最 理 想 的 模 式 應 取 決 於 該 區 的 地 方

特 色 ？  
 
� 當 我 們 為 個 別 地 區 制 訂 市 區 更 新 策 略 時 應 考 慮 哪 些 相 關

因 素 ？ 如 何 界 定 失 修 樓 宇 ？ 在 指 定 某 舊 區 應 重 建 或 復 修

時，應 考 慮 哪 些 客 觀 條 件 (如 樓 宇 狀 況、對 現 有 社 會 網 絡 的

影 響 、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保 育 、 現 有 發 展 密 度 等 )？  
 
� 市 建 局 日 後 應 擔 當 什 麼 角 色 ？ 是 項 目 推 行 者 或 只 是 促 進

者 ？  
 
� 我 們 如 何 鼓 勵 私 人 業 主 採 取 更 積 極 的 態 度 維 修 保 養 他 們

的 樓 宇 ？  
 
� 現 行 的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有 否 給 予 市 建 局 足 夠 權 力 為 私

人 樓 宇 進 行 樓 宇 復 修 ？  
 

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3：：：： 文 物 保 育 及 活 化文 物 保 育 及 活 化文 物 保 育 及 活 化文 物 保 育 及 活 化  
 
� 市 建 局 是 否 推 行 文 物 保 育 的 適 合 機 構 ？ 對 比 其 他 文 物 保

育 機 構 ， 例 如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諮 詢 委 員

會、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，市 建 局 應 擔

當 什 麼 角 色 ？  
 
� 如 何 鑑 定 無 形 文 物 及 評 估 其 保 育 需 要 ？  
 
� 市 建 局 的 保 育 目 標 應 否 限 於 其 發 展 項 目 地 區 內 的 文 物 建

築 ， 還 是 市 建 局 應 擔 當 更 主 動 的 保 育 角 色 ？  
 
� 如 何 能 有 效 協 調 保 育 工 作 與 其 他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？  
 
� 保 育 和 活 化 工 作 是 否 必 然 會 導 致 「 士 紳 化 」 ？  
 
� 文 物 建 築 的 業 主 在 保 育 這 些 建 築 物 方 面 應 擔 當 什 麼 角

色 ？ 如 何 鼓 勵 私 人 業 主 在 保 育 方 面 擔 當 更 積 極 角 色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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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4：：：： 私 營私 營私 營私 營 機 構機 構機 構機 構 相 對 於 公 營相 對 於 公 營相 對 於 公 營相 對 於 公 營 機 構機 構機 構機 構 在在在在 重 建重 建重 建重 建 方 面 的 參 與方 面 的 參 與方 面 的 參 與方 面 的 參 與  
 
� 如 何 在 公 營 和 私 營 機 構 參 與 市 區 更 新 方 面 求 取 適 當 平

衡 ？ 政 府 透 過 《 土 地 (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)條 例 》 鼓 勵

私 營 機 構 重 建 市 區 的 失 修 樓 宇。市 建 局 是 否 在 重 建 失 修 樓

宇 方 面 與 私 營 機 構 競 爭 ？  
 
� 市 建 局 在 現 有 業 主 整 合 業 權 方 面 應 否 擔 當 促 進 者 的 角

色 ， 讓 這 些 業 主 可 根 據 《 土 地 (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)條

例 》 公 開 拍 賣 這 些 舊 樓 ， 作 重 建 之 用 ？  
 
� 應 否 容 許 市 建 局 在 公 布 發 展 計 劃 或 完 成 詳 細 的 項 目 規 劃

前 收 購 物 業 及 作 出 補 償 ？  
 
� 我 們 如 何 通 過 市 場 力 量 推 動 私 營 機 構 自 發 地 進 行 漸 進 式

的 市 區 更 新，即 採 取 循 序 漸 進 的 過 程 而 非 突 如 其 來 的 模 式

(例 如 半 山 蘇 豪 區 )？  
 
� 當 一 幢 高 樓 大 廈 超 越 它 的 建 築 和 經 濟 有 效 使 用 期 時，到 底

是 私 人 業 主 還 是 公 營 機 構 須 負 責 重 建 ？ 如 大 廈 所 在 的 地

段 發 展 潛 力 已 用 盡 ， 又 會 如 何 ？  
 
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5：：：： 補 償 和 安 置 政 策補 償 和 安 置 政 策補 償 和 安 置 政 策補 償 和 安 置 政 策  
 
� 現 時「 按 7 年 樓 齡 重 置 單 位 」為 計 算 基 準 的 補 償 方 案 是 否

可 持 續，尤 其 是 公 眾 的 訴 求 是 希 望 降 低 重 建 項 目 的 樓 宇 高

度 和 發 展 密 度 ？ 如 長 遠 來 說 這 方 案 未 能 持 續，還 有 什 麼 方

法 ？  
 
� 市 建 局 應 否 提 供 更 多 補 償 選 擇，例 如 在 市 區 更 新 項 目 完 成

後 提 供 「 樓 換 樓 」 和 「 鋪 換 鋪 」， 以 協 助 保 存 現 有 的 社 區

網 絡 ？ 應 否 在 建 築 期 內 為 業 主 提 供 租 金 津 貼 和 不 便 津

貼 ， 並 應 由 誰 負 責 有 關 費 用 ？  
 
� 如 容 許 「 舊 樓 換 新 樓 」 (加 上 在 重 建 期 內 發 放 租 金 津 貼 (如

有 的 話 ))， 這 將 形 成 一 個 全 新 和 更 高 的 補 償 標 準 。 我 們 應

否 把 同 一 標 準 擴 展，讓 選 擇 現 金 補 償 的 人 士 同 樣 受 惠 ？ 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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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 有 關 開 支 由 公 帑 支 付，公 眾 又 是 否 願 意 承 擔 所 隱 含 的 更

高 的 市 區 更 新 成 本 ？  
 
� 自 住 物 業 、 出 租 物 業 和 空 置 物 業 的 補 償 額 應 否 不 同 ？  
 
� 住 戶 如 在 市 區 更 新 項 目 已 開 展 後 才 遷 入 居 住，應 否 獲 發 安

置 津 貼 或 獲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？  
 
� 市 建 局 應 否 採 納 原 區 安 置 政 策 ？ 而 這 是 指 同 區 還 是 在 同

一 項 目 範 圍 內 安 置 ？  
 
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6：：：： 業 主 參 與 重 建業 主 參 與 重 建業 主 參 與 重 建業 主 參 與 重 建  
 
� 我 們 應 否 採 納 一 個 提 倡 業 主 更 多 參 與 市 區 重 建 的 政 策 ？

倘 若 在 項 目 範 圍 內 不 大 可 能 進 一 步 增 加 發 展 密 度，或 如 須

提 供 社 區 設 施 作 為 重 建 的 一 部 分 ， 又 會 否 出 現 問 題 ？  
 
� 在 香 港 進 行 重 建 一 般 涉 及 多 層 大 廈 業 權 分 散 的 問 題。這 會

否 為 業 主 參 與 重 建 更 添 困 難 ？  
 
� 應 否 要 求 業 主 分 擔 重 建 的 財 政 風 險 ？ 是 否 全 部 現 有 業 主

都 能 明 白 及 處 理 所 涉 及 的 風 險，尤 其 是 重 建 項 目 一 般 歷 時

5 至 6 年 之 久 才 能 完 成 ？  
 
� 鑑 於 每 個 項 目 的 重 建 過 程 需 時 甚 久，我 們 應 否 設 立 任 何 退

出 機 制 ， 讓 參 與 重 建 的 業 主 可 在 重 建 項 目 完 成 前 選 擇 退

出 ？  
 
� 鑑 於 重 建 項 目 過 程 需 時 甚 久，應 何 時 及 如 何 向 參 與 重 建 的

業 主 發 放 金 額 ？  
 
� 目 前，政 府 通 過 在 項 目 範 圍 內 批 出 政 府 土 地，以 及 就 發 展

項 目 的 任 何 潛 在 增 益 只 象 徵 式 收 取 補 價 來 支 持 市 建 局 的

項 目。我 們 應 否 讓 市 建 局 保 留 有 關 利 益，使 其 可 繼 續 進 行

其 他 市 區 更 新 工 作，而 非 與 參 與 重 建 的 私 人 業 主 分 享 當 中

利 益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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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7：：：： 公 眾 參 與公 眾 參 與公 眾 參 與公 眾 參 與  
 
� 應 否 讓 公 眾 及 地 區 人 士 參 與 整 個 市 區 更 新 的 過 程，包 括 認

定 項 目 範 圍 、 規 劃 以 至 推 行 ？  
 
� 為 避 免 市 場 投 機 及 確 保 善 用 公 帑 ，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 下

的 項 目 在 正 式 開 展 前 均 會 保 密。我 們 應 如 何 處 理 防 止 投 機

和 讓 公 眾 參 與 兩 者 之 間 可 能 出 現 的 衝 突 ？  
 
� 我 們 是 否 應 獲 得 大 多 數 現 有 業 主 的 同 意 後，才 開 展 重 建 項

目 ？ 對 於 反 對 重 建 項 目 的 少 數 業 主 ， 我 們 應 如 何 處 理 ？  
 
� 市 建 局 應 否 只 在 現 有 居 民 同 意 市 區 更 新 需 要 及 接 納 擬 議

更 新 計 劃 的 地 區 展 開 項 目 ？  
 
� 倘 若 我 們 為 每 個 地 區 訂 立 一 個「 以 地 區 為 本 」的 市 區 更 新

策 略，我 們 應 如 何 設 計 公 眾 參 與 過 程，以 確 保 能 代 表 區 內

不 同 持 份 者 的 訴 求 ？ 怎 樣 的 機 制 才 能 平 衡 不 同 意 見 及 解

決 不 同 持 份 者 之 間 可 能 出 現 的 衝 突 ？  
 
� 如 何 在 公 眾 參 與 和 推 行 步 伐 之 間 求 取 平 衡 ？  
 
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8：：：：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和 社 區 服 務 隊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和 社 區 服 務 隊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和 社 區 服 務 隊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和 社 區 服 務 隊  
 
� 應 否 把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納 入 公 眾 參 與 過 程，讓 社 會 影 響 評 估

除 可 找 出 推 行 方 面 的 問 題 及 建 議 緩 解 措 施 外，也 能 加 強 其

在 決 策 過 程 中 的 作 用 ？  
 
�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應 否 「 以 地 區 為 本 」， 而 非 由 項 目 主 導 ， 以

確 保 能 從 更 宏 觀 的 角 度 出 發，為 整 個 社 區 作 更 好 的 規 劃 ？  
 
� 應 否 進 行 追 蹤 研 究，以 評 估 市 區 更 新 在 長 遠 方 面 對 有 關 業

主 和 居 民 的 影 響 ？  
 
� 在「 以 地 區 為 本 」的 規 劃 模 式 下，社 區 服 務 隊 應 擔 當 什 麼

角 色 ？  
 
� 倘 若 繼 續 以 市 建 局 資 源 委 任 社 區 服 務 隊，會 否 有 潛 在 角 色



 7 

衝 突 ？  
 
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9：：：： 市 區 重 建 的 財 政 安 排市 區 重 建 的 財 政 安 排市 區 重 建 的 財 政 安 排市 區 重 建 的 財 政 安 排  
 
� 長 遠 來 說，我 們 應 否 繼 續 為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訂 下 財 政 自 給 的

目 標 ？  
 
� 考 慮 到 樓 宇 復 修、文 物 保 育 及 舊 區 活 化 項 目 一 般 不 會 產 生

任 何 收 入，以 持 續 市 區 更 新 計 劃，我 們 如 何 確 保 市 區 更 新

計 劃 可 持 續 發 展 ？  
 
� 我 們 應 如 何 看 財 政 的 持 續 性 ？ 舉 例 來 說，我 們 應 否 只 計 算

一 個 項 目 的 直 接 財 政 收 益，還 是 我 們 應 從 較 大 範 圍 評 估 一

個 項 目 的 經 濟 回 報 ， 例 如 半 山 區 的 自 動 扶 梯 。  
 
� 可 否 以 允 許 轉 移 發 展 權 益 作 為 一 個 加 快 市 區 更 新 的 方

法 ？  
 
公 眾 參 與公 眾 參 與公 眾 參 與公 眾 參 與 計 劃計 劃計 劃計 劃  
 
8. 我 們 現 正 策 劃 第 二 階 段 檢 討 －「 公 眾 參 與 」階 段 的 較 大

型 公 眾 參 與 活 動，目 標 是 廣 邀 公 眾 一 同 參 與 討 論 各 主 要 事 項 ，

為 香 港 市 區 更 新 的 未 來 方 向，建 立 廣 泛 的 共 識。我 們 將 致 力 透

過 開 放 和 透 明 的 公 眾 參 與 過 程 ，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。  
 
9. 為 引 起 公 眾 的 興 趣 ， 並 就 香 港 的 市 區 更 新 提 供 基 本 資

訊，以 及 鼓 勵 市 民 參 與 討 論，我 們 已 委 託 商 業 電 台 製 作 由 我 們

贊 助 的 有 關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的 電 台 節 目，節 目 會 在 2009
年 3 月 至 9 月 期 間 播 放 。  
 
10. 「 公 眾 參 與 」 階 段 的 主 要 活 動 包 括 8 次 巡 迴 展 覽 及 在 4
個 地 區 舉 行 的 5 次 公 眾 論 壇，該 4 個 地 區 分 別 為 港 島、九 龍 東、

九 龍 西 和 荃 灣。舉 行 巡 迴 展 覽 旨 在 就 公 眾 在「 構 思 」階 段 訂 出

的 主 要 市 區 更 新 課 題，提 供 所 需 的 背 景 資 料，並 會 介 紹 我 們 的

政 策 研 究 中 涵 蓋 的 6 個 亞 洲 城 市 的 相 關 經 驗。此 外，亦 會 特 別

印 製 小 冊 子，向 公 眾 派 發，以 便 向 公 眾 提 供 背 景 資 料 和 介 紹 供

討 論 的 主 要 課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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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我 們 亦 計 劃 舉 辦 10 個 專 題 討 論 會 ， 每 次 討 論 會 有 特 定

主 題，以 作 出 更 深 入、更 集 中 的 討 論。我 們 希 望 這 有 助 公 眾就

主 要 課 題 進 行 有 據 可 依 的 討 論，構 思 可 行 方 案，以 及 就 未 來 路

向 建 立 共 識 。  
 
12. 我 們 理 解 到 部 分 市 民 未 必 能 出 席 已 籌 劃 的 專 題 討 論 會

或 公 眾 論 壇，因 此 我 們 會 在 巡 迴 展 覽 場 地 加 設 咖 啡 角，讓 有 興

趣 的 參 觀 者 可 即 場 提 供 意 見。我 們 亦 會 安 排 在 巡 迴 展 覽 中 進 行

街 頭 訪 問，以 蒐 集 公 眾 意 見。公 眾 亦 可 抽 空 到 訪 位 於 灣 仔 的《 市

區 重 建 策 略 》 檢 討 「 匯 意 坊 」， 參 觀 展 品 或 出 席 由 伙 伴 機 構 或

其 他 對 這 項 檢 討 有 興 趣 的 機 構 所 舉 辦 的 各 項 公 眾 參 與 活 動。市

民 亦 可 透 過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專 題 網 站 的 網 上 論 壇，就 各

市 區 更 新 課 題 發 表 意 見，以 及 與 他 人 進 行 互 動 討 論；亦 可 以 較

傳 統 的 方 式 如 來 信 和 傳 真 向 我 們 提 出 意 見 。  
 
13. 公 眾 參 與 計 劃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邀 請 立 法 會 繼 續 參 與邀 請 立 法 會 繼 續 參 與邀 請 立 法 會 繼 續 參 與邀 請 立 法 會 繼 續 參 與  
 
14. 歡 迎 委 員 就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的 主 要 事 項，包 括 議

程 、 籌 劃 的 公 眾 參 與 計 劃 和 未 來 路 向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15. 我 們 希 望 邀 請 委 員 繼 續 參 與 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 檢 討 過

程 ， 這 是 自 去 年 6 月 以 來 第 4 次 在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此 議

題。我 們 會 繼 續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檢 討 進 度，並 不 時 邀 請 委 員 給 予

意 見 。  
 
 
 
 
 
 
發 展 局發 展 局發 展 局發 展 局  
2009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 


